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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30元（含税）；

● 每股现金红利（扣税后）：对于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派发股息红利

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30元，待实际转让股票时根据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对于持

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以及通过"沪股通"投

资本公司A股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均按10%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为

0.27元人民币；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

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30元。

● 股权登记日：2016�年7月4日；

● 除息日：2016�年7月5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2016年7月5日。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公司2016年5月9日召开

的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详见2016年5月10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二、 利润分配方案

1、利润分配方案：本次利润分配以公司2015年末总股本267,00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送现

金红利3.00元（含税），共分配利润80,100,000元，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2、发放年度：2015年度

3、发放范围：截至2016年7月4日（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4、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

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5]101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

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在公司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所得税，待实际转让股

票时根据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30元。 上述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

记日后转让股票时，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证券公

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公司，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

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

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按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27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

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

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27元人民币。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 （安

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退税申请。

（4）对于通过香港联交所（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将由

本公司通过中登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

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按照10%的税率

代扣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27元人民币。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本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

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0.30元。

三、相关日期

1、股权登记日:2016年7月4日

2、除息日:2016年7月5日

3、现金红利发放日:2016年7月5日

四、分派对象

截至 2016年7月4日 （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收市后,在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

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红派息实施办法

1、公司股东泽星投资有限公司、湖南老百姓医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陈秀兰、石展、长沙瑞途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西安圣大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长沙正和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按照

有关规定直接发放。

2、公司其他股东的红利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

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 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

联系电话：0731-84035189

联 系 人：张钰

七、备查文件

公司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老百姓大药房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603567� � � � �证券简称：珍宝岛 公告编号：临2016-042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于2016年6月27日在

公司五楼电话会议室召开，现任董事5名，到会董事5名。全体监事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会议由方

同华董事长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

定，合法有效。 会议以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公司分别于2016年4月25日、5月27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同意公司拟以总股本424,580,000股为基数，

以资本公积每10股转增10股，共计转增424,580,000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为849,160,000股。

目前，该方案已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由424,580,000股变更为849,160,000股。公司的工商信息进行相应

的变更。

同时公司营业执照已办理完毕三证合一，原营业执照注册号变更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公司章程》相关内容亦进行了修订，主要修订条款如下：

第二条 原为："公司系依照《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和其他有关规定成立

的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采取发起设立方式设立；在鸡西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为：230322100000050。 "

修改为："公司系依照《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和其他有关规定成立的股份

有限公司。

公司采取发起设立方式设立；在鸡西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230300130721906W。 "

第六条 原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2458亿元。 "

修改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8.4916亿元。 "

第十九条 原为："公司股份总数为42,458万股，均为普通股。 "

修改为："公司股份总数为84,916万股，均为普通股。 "

经表决：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次《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审议。

2.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信息披露暂缓及豁免管理制度>的议案》

根据《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

业务指引》等相关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董事会起草、制定了《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暂缓及豁免管理制度》。

经表决：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工商银行申请2亿元贷款的议案》

公司因业务拓展需要，拟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平房支行申请2亿元流动资金贷款。 该

笔贷款期限为一年。 贷款方式为信用，以公司销售收入作为还款来源。

经表决：同意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 6�月 28�日

证券代码：603567� � � � �证券简称：珍宝岛 公告编号：临2016-041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16年4月25日、2016年5月27日召开了第

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及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的议案》，同意公司拟以总股本424,580,000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每10股转增10股，共计转增424,580,000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为849,160,000股。

该方案已于2016年6月13日实施完毕，公司股份总数由424,580,000股变更为849,160,000股，公司的注册

资本由人民币424,580,000元变更为人民币849,160,000元。

同时公司营业执照已办理完毕三证合一，原营业执照注册号变更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公司于2016年6月27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对《公司章程》中注册资本、股份总数、注册号等相关内容进行修订，并同意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等

事宜。 具体内容如下：

第二条

原为："公司系依照《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和其他有关规定成立的股份有

限公司。

公司采取发起设立方式设立；在鸡西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为：230322100000050。 "

修改为："公司系依照《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和其他有关规定成立的股份

有限公司。

公司采取发起设立方式设立；在鸡西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230300130721906W。 "

第六条

原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2458亿元。 "

修改为："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8.4916亿元。 "

第十九条

原为："公司股份总数为42,458万股，均为普通股。 "

修改为："公司股份总数为84,916万股，均为普通股。 "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黑龙江珍宝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6月28日

证券代码：600339� � � �证券简称：*ST天利 公告编号：临2016-052

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涉及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2016年2月27日，公司披露《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临2016-005号），公司股票自2016年2月29日起预计

停牌不超过一个月。 2016年3月28日，公司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临2016-010号），公司股

票自2016年3月29日起继续停牌，预计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1个月。 2016年4月29日，公司披露了《重大资产

重组继续停牌公告》（临2016-027号），公司股票自2016年4月29日起继续停牌，预计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1

个月。 2016年5月28日，公司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暨重组进展公告》（临2016-047号），公司股票

自2016年5月29日起继续停牌，预计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2个月。停牌期间，公司分别于2016年3月 5日、2016

年3月12日、2016年3月19日、2016年3月26日、2016年4月5日、2016年4月11日、2016年4月18日、2016年4月25

日、2016年4月30日、2016年5月7日、2016年5月14日、2016年5月21日、2016年6月4日、2016年6月14日、2016年6

月21日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临2016-006号、临2016-007号、临2016-008号、临2016-009号、

临2016-011号、临2016-014号、临2016-021号、临2016-026号、临2016-028号、临2016-029号、临2016-035

号、临2016-037号、临2016-048号、临2016-049号、临2016-051号）。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正在进一步研究论证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项，并就重组方案涉及的标的

资产范围等具体事宜与各方进行进一步细化沟通、协商，正在对相关资产开展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

作。 因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了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

期间，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结合停牌期间相关事项的进展情

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

审议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及时公告并复牌。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目前尚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的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发布的相关信息，谨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600634� � � �证券简称：中技控股 编号：临2016—034

上海中技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前股东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中技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因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申请，本公

司股票已于2016年6月22日起停牌。 经与有关各方论证和协商，本公司拟进行重大资产出售等事项，该等事项

对公司构成了重大资产重组，公司于2016年6月24日发布了《上海中技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2016-033）。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2016年5月27日发布的《上市公司筹划重大事项停复牌业务指引》的规定，现将截

至本次停牌前1个交易日（2016年6月21日）公司股东总人数及前10大股东、前10大流通股股东情况披露如

下：

一、股东总人数

截至2016年6月21日，公司股东总数 73,575户。

二、前 10大股东

截至2016年6月21日，公司前10大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1

颜静刚

178,381,390

2

浙商基金

－

兴业银行

－

浙商睿众

5

号分级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

计划

6,825,037

3

朱建舟

4,967,263

4

华富基金

－

浦发银行

－

华富基金浦发成长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4,495,200

5

蔡文明

3,825,700

6

张云

3,086,600

7

吕彦东

2,384,286

8

陈继

2,300,000

9

王月香

1,795,472

10

刘志远

1,752,300

三、前10大流通股股东

截至2016年6月21日，公司前10大流通股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1

浙商基金

－

兴业银行

－

浙商睿众

5

号分级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

计划

6,825,037

2

朱建舟

4,967,263

3

华富基金

－

浦发银行

－

华富基金浦发成长

1

号资产管理计划

4,495,200

4

蔡文明

3,825,700

5

张云

3,086,600

6

吕彦东

2,384,286

7

陈继

2,300,000

8

王月香

1,795,472

9

刘志远

1,752,300

10

王世皓

1,681,742

特此公告。

上海中技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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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电话：021-64339000

联系人：王逍

客服电话：4001099918、021-32109999,� 029-68918888

网址：www.cfsc.com.cn

（63）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高翔路526弄2幢220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555号裕景国际B座16层

法定代表人：张跃伟

电话：021-20691832

传真：021-20691861

联系人：单丙烨

客服电话：400-820-2899

网址：www.erichfund.com

（64）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欧阳路196号26号楼2楼41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1118号鄂尔多斯国际大厦903-906室

上海市虹口区欧阳路196号（法兰桥创意园）26号楼2楼

法定代表人：杨文斌

电话：021-20613999

传真：021-68596916

联系人：张茹

客服电话：400-700-9665

网址：www.ehowbuy.com

（65）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文一西路1218号1栋202室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黄龙时代广场B座6楼

法定代表人：陈柏青

电话：0571-81137494

� � � �传真：0571-26698533

� � � �联系人：韩爱彬

客服电话：4000-766-123

� � � �网址：http://www.fund123.cn/

（66）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西桂林市辅星路13号

办公地址：广西南宁市滨湖路46号

法定代表人：张雅锋

电话：0755-83709350

传真：0755-83704850

联系人：牛孟宇

客户服务电话:� 95563

网址：http://www.ghzq.com.cn

（67）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天鹅湖路198号

办公地址：安徽省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天鹅湖路198号财智中心B1座

法定代表人：李工

电话：0551-65161666

传真：0551-65161600

客户服务电话:� 96518（安徽省内）、4008096518（全国）

网址：www.hazq.com

（68）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长春市自由大路1138号

办公地址：长春市自由大路1138号

法定代表人：杨树财

客户服务电话:4006000686

网址：www.nesc.cn

（69）中国中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与福中路交界处荣超商务中心A栋第18层-21层及第04

层01.02.03.05.11.12.13.15.16.18.19.20.21.22.23单元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6003号荣超商务中心A栋第04、18层至21层

法定代表人：高涛

电话：0755-82023442

传真：0755-82026539

联系人：刘毅

客户服务电话:� 95532

网址：www.china-invs.cn

（70）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华侨国际大厦22－24层

办公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华侨国际大厦22－24层

法定代表人：雷杰

客户服务电话:� 95571

（71）中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光华路14号1幢11层1103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光华路14号1幢11层

法定代表人：姜新

客户服务电话:� 95162

网址：www.cifcofund.com

（72）北京展恒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安富街6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德胜门外华严北里2号民建大厦6层

法定代表人：闫振杰

联系电话：010-59601366-7024

传真：010-62020355

联系人：马林

客服电话:� 400-818-8000

网址：www.myfund.com

（73）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飞虹路360弄9号3724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杨浦区秦皇岛路32号（杨树浦路340号）C栋2楼

法定代表人：汪静波

联系电话：021-38509639

传真：021-38509777

联系人：徐诚

客户服务电话:� 400－821－5399

网址：www.noah-fund.com

（74）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190号2号楼2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195号3C座9楼

法定代表人：其实

联系电话：021-54509998

传真：021-64385308

联系人：黄妮娟

客服电话:400-1818-188

公司网址：www.1234567.com.cn

（75）众升财富（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盘古大观3201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浦项中心A座9层04-08

法定代表人：李招弟

联系电话：010-59497361

传真：010-64788016

联系人：付少帅

客服电话：400-059-8888

网址：www.wy-fund.com

（76）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西路一号元茂大厦903室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同顺路18号同花顺大楼

法定代表人：凌顺平

电话：0571-88911818

传真：0571-88910240

联系人：吴强

客户服务电话:� 4008-773-772

网址：www.5ifund.com

（77）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苏州市工业园区星阳街5号东吴证券大厦

办公地址：苏州市工业园区星阳街5号东吴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范力

电话：0512-65581136

传真：0512-65588021

联系人：方晓丹

客服电话：4008601555

网址：www.dwzq.com.cn

（78）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5号新盛大厦B座12、15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5号新盛大厦B座12、15层

法定代表人：魏庆华

电话：010-66555316

传真：010-66555133

联系人：汤漫川

客服电话：400-8888-993

网址：www.dxzq.net.cn

（79）宜信普泽投资顾问（北京）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88号9号楼15层1809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88号SOHO现代城C座1809

法定代表人：沈伟桦

电话：010-52855713

传真：010-85894285

联系人：王巨明

客服电话：400� 6099� 200

网址：www.yixinfund.com

（80）一路财富（北京）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9号五栋大楼C座702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大街2号万通新世界广场A座2208

法定代表人：吴雪秀

电话：010-88312877

传真：010-88312099

联系人：段京璐

客服电话：400-0011-566

网址：www.yilucaifu.com

（81）北京唐鼎耀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延庆县延庆经济开发区百泉街10号2栋236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甲40号二十一世纪大厦A303

法人代表：王岩

联系人：胡明会

电话：010-59200855

传真：010-59200800

网址：www.tdyhfund.com

客服电话：400-819-9868

（82）北京创金启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民丰胡同31号5号楼215A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民丰胡同31号5号楼215A

法人代表：梁蓉

联系人：张旭

电话：010-66154828

传真：010-88067526

客服电话：400-6262-818

网址：www.5irich.com

（二）注册登记机构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28号中海国际中心19层

法定代表人：李晓安

电话：010-58573572

传真：010-58573580

联系人：马砚峰

网址：www.hsfund.com

（三）律师事务所和经办律师

名称：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256号

负责人：廖海

电话：021-51150298

传真：021-51150398

经办律师：廖海 梁丽金

联系人：梁丽金

（四）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1318号星展银行大厦6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湖滨路202号企业天地2号楼普华永道中心11楼

法人代表：杨绍信

电话：（021）23238888

传真：（021）23238800

经办注册会计师：单峰、周祎

联系人：周祎

四、基金的名称

本基金名称：华商领先企业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基金类型：契约型开放式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本基金积极投资于能够充分分享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在所属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的上

市公司，在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为基金投资人寻求稳定收入与长期资本增值机会。

七、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为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债券

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

在正常市场情况下，本基金投资组合中股票投资比例为基金总资产的40％－95％，债券

为0％-55％，并保持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5％的现金或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本基金

不低于80％的非现金股票基金资产投资于具有行业领先地位的上市公司。

八、基金的投资策略

1.资产配置策略

本基金在资产配置中采用自上而下的策略，通过对宏观经济运行周期、财政及货币政策、

资金供需情况、证券市场估值水平等的深入研究，分析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货币市场三大类

资产的预期风险和收益，并应用量化模型进行优化计算，根据计算结果适时动态地调整基金

资产在股票、债券、现金三大类资产的投资比例，以规避市场系统性风险。

2.股票投资策略

本基金的股票投资对象主要是具有行业领先地位的上市公司股票。 所谓“行业领先地位

的企业” 是指公司治理结构完善、管理层优秀、并在生产、技术、市场等方面难以被同行业的

竞争对手在短时间超越的优秀企业。 行业领先地位企业具有以下五个特征：

(1)具有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信息透明、披露规范，注重公众股东利益和投资人关系；

(2)具有优秀的管理团队，管理能力强，专业化程度高，有持续的业绩证明；

(3)在生产、技术、市场等一个或多个方面具有行业内领先地位，并在短时间内难以被行业

内的其他竞争对手超越；

(4)行业或产业政策有利于强化这些领先地位企业的竞争优势；

(5)具有稳健的财务状况，主营业务收入、净利润等财务指标保持稳健的增长，净资产回报

率等指标稳定增长。

华商行业领先地位企业股票的选择分为三个层次。 首先，对财务指标应用数量模型筛选

股票，建立股票备选库；其次，对股票备选库的股票应用估值模型进行价值评估；最后，应用华

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行业领先地位上市公司评价体系选择股票投资组合。

(1)股票备选库的建立

按照全球行业分类标准（GICS），将沪深股票市场全部A股细分到第四级；然后按照主营

业务收入由高到低排序，每个细分行业内截取排名靠前的一半数量上市公司；在此基础上按

照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财务指标数量模型对入选股票进行筛选。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的财务指标数量模型是通过对财务指标综合评分来选择股票的方法。我们分别选择每股收益

增长率、主营收入增长率、主营利润率的变化作为上市公司的成长性指标；选择净资产收益

率、主营利润率、每股收益作为上市公司的获利能力指标；选择存货周转率、应收帐款周转率

作为上市公司的营运能力指标；选择速动比率、流动比率作为上市公司的财务稳健性的指标。

在每个细分行业内所有入选上市公司按照上述财务指标由高到低进行排序，排名前20%的公

司评分为优（1分），前20％-40％的公司评分为良（2分），前40％-60％的公司评分为中（3

分），前60％-80％的公司评分为差（4分），前80％-100％公司评分为最差（5分），通过华商基

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财务指标数量模型将不同指标的评分综合得到一个评分，每个细分行业内

选择综合评分排名前30%的上市公司股票入选华商领先地位企业基金的备选股票库。

(2)估值方法

结合券商的研究和公司内部研究，采用市盈率（P/E）、市净率（P/B）、市销率（P/S）、企

业价值与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之比（EV/EBITDA）等相对估值方法以及贴现自由现金流

（DCF）等绝对估值方法对备选股票库的股票进行价值评估，并根据股票市场价格，判断并选

择价格低于价值的股票构建股票投资组合。

(3)股票投资组合的建立

在建立股票投资组合的过程中，通过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行业领先地位上市公司评

价体系从以下五个方面对备选投资对象做进一步研究分析。

第一，公司所处行业的背景分析。 通过行业背景分析，研究行业的基本特点，判断行业发

展所处的周期阶段，明确影响行业发展的关键因素，从而寻找那些在这些关键因素作用下，能

够继续保持行业领先地位或者能够成为行业领先地位的上市公司。

第二，公司盈利模式的分析。通过对上市公司生产、技术、市场等方面的深入研究，评估上

市公司是否在行业内具有领先地位。本基金认为企业在生产方面的领先地位主要表现为以相

对较低的成本为客户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具体表现为较高的产能利用率、原材料的自给

率、生产规模在行业的占比等；本基金认为企业在市场方面的领先地位主要表现在产品、营销

渠道、公司品牌等方面，行业领先地位的企业应当具有产品性价比高、营销模式、激励机制好、

品牌竞争力强的特点； 本基金认为企业在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主要表现在拥有专利权的数

量，企业的生产及技术受到知识产权保护的年限和技术含量，企业在研究费用方面的支出及

对新产品的贡献率等。

第三，公司增长潜力及财务风险的分析。通过财务报表分析和实地走访上市公司，对企业

盈利能力、盈利增长能力、偿债能力进行评估，发掘具有稳健增长特征的行业领先地位上市公

司。

第四，公司治理水平的分析。本基金主要从信息披露、激励机制、关联交易、投资人关系等

方面进行研究评估，信息披露应当翔实、及时，对管理层有效的约束激励机制，关联交易是否

侵害其他股东的利益，投资人沟通渠道的畅通程度均放映出公司治理水平的高低。

第五，公司管理层的分析。 本基金认为企业管理层素质和能力的高低是决定企业是否具

有行业领先地位的关键因素，本基金从管理层能力、制订的战略、组织结构和激励机制等方面

进行公司管理层的分析。管理层能力不仅包括专业能力和管理能力，更要强调心理素质、法律

意识和职业道德修养；管理层制订的战略包括企业的总体竞争战略，也包括产品、市场、品牌

等具体战略，这些战略是否明确，是否适合企业的的实际发展情况是本基金衡量管理层制订

战略能力高低的标准；公司的组织结构是否合理，考核激励机制是否合理也是评价管理层能

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图1� �华商基金管理公司行业领先地位企业评估体系

经过上述定量和定性分析，最终确定股票投资组合。

3.债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债券投资综合考虑收益性、风险性、流动性，在深入分析宏观经济走势、财政与货

币政策变动方向，判断债券市场的未来变化趋势的基础上，灵活采取被动持有与积极操作相

结合的投资策略。本基金通过对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价格指数与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与利率政

策研判，重点关注未来的利率变化趋势，从而为债券资产配置提供具有前瞻性的决策依据。本

基金将根据对利率期限结构的深入研究来选择国债投资品种； 对于金融债和企业债投资，本

基金管理人重点分析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以及与国债收益率之差的变化情况来选择具体投

资品种。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沪深300指数收益率×70%＋上证国债指数收益率×30%

本基金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股票投资比例为40-95%，因此在业绩比较基准中股票投

资部分为70％，其余为债券投资部分。本基金主要投资于行业领先地位企业的股票，因此沪深

300指数作为股票投资部分的业绩比较基准更具有代表性，同时，选取上证国债指数作为债券

投资部分的比较基准。 如果今后市场出现更适用于本基金的指数，本基金可以在报中国证监

会备案后变更业绩比较基准，并及时公告。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是混合型基金，其预期收益和风险水平介于股票型基金和债券型基金之间，是属

于中高风险、中高收益的基金产品。

十一、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 于2016年4月19日复核了

本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报告的财务所载财务数据截止至2016年3月31日，本报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1.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截至2016年3月31日， 华商领先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资产净值为2,814,936,710.49元，

份额净值为0.8600元，累计份额净值为2.3210元。

其投资组合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1 权益投资 1,468,819,408.49 51.88

其中：股票 1,468,819,408.49 51.88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150,000,195.00 5.30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

入返售金融资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

金合计

1,209,715,955.10 42.73

8 其他资产 2,711,359.41 0.10

9 合计 2,831,246,918.00 100.00

2.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1）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境内股票投资组合

2016年3月31日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A 农、林、牧、渔业 107,499,564.57 3.82

B 采矿业 41,252,559.60 1.47

C 制造业 605,099,466.15 21.50

D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22,060,174.24 0.78

E 建筑业 22,919,709.48 0.81

F 批发和零售业 23,201,486.58 0.82

G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61,949,608.78 2.20

H 住宿和餐饮业 - -

I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19,792,000.00 0.70

J 金融业 20,284.17 0.00

K 房地产业 446,538,590.31 15.86

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 -

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 -

N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16,237,434.03 4.13

O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P 教育 - -

Q 卫生和社会工作 - -

R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2,248,530.58 0.08

S 综合 - -

合计 1,468,819,408.49 52.18

（2）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沪港通投资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沪港通股票。

3.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2016年3月31日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 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1 000631 顺发恒业 21,882,807 167,403,473.55 5.95

2 600340 华夏幸福 6,042,613 146,714,643.64 5.21

3 300190 维尔利 6,001,703 114,092,374.03 4.05

4 300449 汉邦高科 1,206,980 108,290,245.60 3.85

5 002447 壹桥海参 13,659,411 107,499,564.57 3.82

6 300142 沃森生物 10,200,020 83,028,162.80 2.95

7 300194 福安药业 3,847,197 71,827,167.99 2.55

8 600155 宝硕股份 5,000,003 70,100,042.06 2.49

9 000926 福星股份 4,990,674 60,037,808.22 2.13

10 300202 聚龙股份 2,567,944 57,162,433.44 2.03

4.�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投资。

5.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投资。

6.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7.�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投资。

8.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9.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1）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指期货。

（2）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根据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不包括股指期货。

10.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1）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根据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不包括国债期货。

（2）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3）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本基金本报告期未投资国债期货。

11.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1）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未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且在本报告编制

日前一年内未受到公开谴责、处罚。

（2）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未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3）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1 存出保证金 1,491,827.06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341,978.36

5 应收申购款 877,553.99

6 其他应收款 -

7 待摊费用 -

8 其他 -

9 合计 2,711,359.41

（4）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5）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流通受限部分的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流通受限情况说

明

1 002447 壹桥海参 107,499,564.57 3.82 重大事项停牌

2 300142 沃森生物 83,028,162.80 2.95 重大事项停牌

（6）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11.基金业绩

（1）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截止至2016年3月31日）

阶段

净值增长

率①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②

业绩比较基准

收益率③

业绩比较基准收

益率标准差④

①－③ ②－④

过去三个月 -12.27% 2.15% -9.13% 1.70% -3.14% 0.45%

（2） 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累计份额净值增长率变动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变动的比较

注：本基金合同生效日为2007年5月15日，根据《华商领先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合同》的规定，本基金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6个月内使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符合本基金合

同十二、基金的投资中（二）投资范围、（七）投资限制的有关规定。 本基金在建仓期结束时，

各项资产配置比例符合基金合同有关投资比例的约定。

十三、基金的费用与税收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3.基金财产拨划支付的银行费用；

4.基金合同生效后的信息披露费用；

5.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6.基金合同生效后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7.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8.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本基金终止清算时所发生费用，按实际支出额从基金财产总值中扣除。

（二）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按照公允的市场价格确定，法律

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三）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H＝E×年管理费率÷当年天数，本基金年管理费率为1.5％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

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3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

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H＝E×年托管费率÷当年天数，本基金年托管费率为0.25％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

经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3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若

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支付日期顺延。

3.上述（一）中3－8项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其他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支

出金额支付，列入或摊入当期基金费用，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四）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募集期间的律师费、会计师费和信息披露费用不得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基金管理人

与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资产的损失，以及处理与基

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五）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降低

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

费率实施日前3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上刊登公告。

（六）基金税收

基金和基金份额持有人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华商领先企业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

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的投

资管理活动，对本基金原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一、 在“重要提示”部分更新了相关内容。

二、 更新了“三、基金管理人”的相关内容。

三、 更新了“四、基金托管人”的相关内容。

四、 更新了“五、相关服务机构”中代销机构信息。

五、 在“九、基金的投资”中根据本基金的实际运作情况，更新了最近一期投资组合报告

的内容，并更新了最近一期基金业绩和同期业绩比较基准的表现。

六、 在“二十一、其他应披露事项”中增加披露了本期已刊登的公告内容。

上述内容仅为摘要，须与本《招募说明书》（正文）所载之详细资料一并阅读。

华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6月28日

（上接B46版）


